
2021年广州外国语学校自主招生简章

　　按照《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广州市普通

高中学校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经批准，我校2021年自主招

生工作简章如下： 

　　一、招生计划、范围

　　2021年我校自主招生计划为26人，其中招收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

不超过2人。我校面向全市进行自主招生。

　　二、特色项目名称和培养简介

　　项目名称：创新实验班 

　　培养简介：学校立足于为培养有“中国灵魂，世界眼光”的复合型

人才奠基，通过自主招生，招收具有创新潜质和良好语言素养的学生。

学校特开设创新实验班，引进了具有丰富学科竞赛经验的教师团队，在

创新实验班开设数学、物理、生物学和信息学竞赛课程，同时所有学生

须学习第二外语，实行小班制分层教学，培养学生语言素养及跨文化交

流能力。而作为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广州市科技特色学校，学

校有多名省、市优秀科技辅导员，为创新实验班建构了一系列科技校本

课程，涵养学生科创素质，开展创新拔尖学生的培养。

　　三、报名条件

　　报名参加我校自主招生的考生，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广州市户籍（含政策性照顾学生）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或符合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报考公办普通高中条件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二）地理、生物学、音乐、美术、信息技术5门录取参考科目成

绩等级均须达到C级及以上。

　　（三）认同广州外国语学校的办学理念，在初中阶段综合素质优

秀，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语言素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等创新潜质，且有远大志向和社会责任感。

　　四、综合能力考核办法



　　综合能力考核办法为人机对话。学习能力、人格特质、思维品质及

语言素养等需达到优秀等级。

　　五、培养机制

　　（一）培养目标 

　　培养强基工程方向、学科竞赛方向的拔尖学生，选拔培养有志于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 

　　（二）培养方案 

　　自主招生学生编入创新实验班，立足于为培养有“中国灵魂，世界

眼光”、文理兼优、中西兼容、多语兼备的复合型、国际化创新人才奠

基。 

　　（三）培养模式 

　　自主招生学生将进行独立编班，开齐国家课程基础上另开特色课

程，如学科竞赛课程、科普科创课程、多语种课程等，提升学生思考与

解决问题的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能力等。此外，实行导师制，

配备生涯规划导师，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培养，制定“一生一案”的

个性化培养模式。 

　　学校将继续加强和国内外高校的合作，摸索联合培养模式，为自主

招生学生提供多元出口平台。厚实学生数学、物理、生物、信息及多语

种基础，参加学科竞赛，通过强基计划、多语种高考、多语种交换生等

多种升学路径，助力学生升入国内外一流高校继续深造。 

　　六、日程安排

　　（一）网上报名：5月14日9:00至5月17日18:00 ，凭考生号和密码

登录中考服务平台（https://zhongkao.gzzk.cn/），选择报名学校，

并下载《2021年广州市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报名表》（以下简称

《报名表》），完成基本信息、个人简介、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情况以

及综合表现评价、推荐材料等佐证材料填报后，按指引将《报名表》和

《广州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在“广东省初中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信息管理平台”下载）上传至中考服务平台。考生须在5月17日

18:00前对报名信息进行确认，逾时未确认的报名信息无效。

　　（二）确定综合能力考核名单：5月21日前，我校组织开展资格审

核，确定参加综合能力考核考生名单。

　　（三）综合能力考核资格名单公示：5月24日至5月28日，在广州

招考网、学校网站或公告栏）公示我校综合能力考核资格考生名单。

　　（四）志愿填报：6月1日至6月5日，进入我校综合能力考核名单

的考生登录中考服务平台在第一批次填报自主招生志愿。

　　（五）考核通知：6月24日至6月25日，请进入我校综合能力考核

名 单 且 在 第 一 批 次 填 报 了 广 州 外 国 语 学 校 的 考 生 登 录 学 校 官 网

（www.chgzfls.com）打印准考证。

　　（六）综合能力考核：6月26日，我校组织开展自主招生综合能力

考核 。请考生携带身份证、准考证于8:30前到达广州外国语学校参加

综合能力考核。

　　（七）预录取资格名单公示：6月28日至7月2日，在广州招考网、

学校网站或公告栏公示预录取资格考生名单。

　　（八）正式录取：自主招生纳入统一招生录取，获得自主招生预录

取资格的考生，其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录取计分科目成绩须达到2021年

广州市普通高中第一梯度投档控制线，方可被正式录取。

　　七、宿位安排

　　我校宿位充足，可为考入我校且有需求的全部学生提供宿位。

　　八、咨询及投诉处理机制

　　（一）我校高度重视对自主招生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公

示要求，严肃自主招生工作纪律，主动接受考生、学校和社会监督，确

保自主招生工作公平、公开、公正。

　　（二）咨询及投诉方式：

　　咨询电话：020-22908778

　　投诉电话：020-22908737



　　电子邮箱：gzflsaao＠163.com

　　学校网址：www.chgzfls.com

　　微信公众号：广州外国语学校

　　学校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凤凰大道102号

　　九、附则

　　（一）学生应本着诚信的原则提供真实准确的报名申请材料，若存

在虚假内容或隐匿可能对学生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实，一经查实，立

即取消其自主招生资格,并上报市教育局按相关规定做进一步处理。

　　（二）我校将成立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评审小组、考核小

组、监督小组等工作小组。

　　本《简章》由我校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广州外国语学校

2021年5月11日


